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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纳与佩尔兹曼对规制经济学的贡献
*

乔 岳 魏 建

摘要:作为法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和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波斯纳将自由主义的思想融入传

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供给、需求两个角度分析规制的产生及其带来的效率影响。芝加哥学派的

另一代表人物佩尔兹曼则主要关注公共部门和私有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有效规制”理论,
建立了规制政策的实证分析框架,深化了对规制者行为选择的理解。两位学者运用经济理性分析

了几乎全部的规制行为主体,拓展了规制的研究视野,更加有效地解释了过去理论所不能解释的规

制现象,其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规制经济学的发展和实践。
关键词:波斯纳 佩尔兹曼 规制经济学 引文桂冠

一、引言

规制的本质是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从市场开始配置资源之时,这种干预就一直存在。现代意

义上的规制经济学是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对规制进行规范或实证分析。从施蒂格勒(Stigler,

1971)开创规制经济学开始,对规制领域内政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就一直是规制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施蒂格勒、贝克尔、波斯纳、佩尔兹曼等学者所发展形成的规制经济学是在规制领域内对政治、经济、
社会等领域的综合研究。然而,规制经济学文献没有对“规制”本身的定义达成一致。一般而言,规
制经济学中所认同的规制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通常是指使用法律或制度工具以实现经济社会政

策目标(DenHertog,2010)。例如通过立法或政府行政规定的方式,对企业进入或退出某个市场进

行限制;对企业的生产技术、产品数量和价格、所用原材料的种类和成本进行限制;对企业销售对象

进行限制等。如果企业无法合规,执法机构就可以通过禁止交易或罚款的方式增加企业成本,从而

迫使企业合规或退出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义的规制包含了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的

目标是通过促进竞争维护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其中涉及以促进市场竞争和市场开放为目的的政策

调整,更涉及对某些经济领域现存规制政策的调整,如放松规制或加强规制。然而,当前很多学术研

究也将竞争政策区分为对自然垄断企业的规制和反垄断两部分,在这种分类中,规制是指政府通过

自身力量控制市场的行为,而反垄断是指法院作为裁决机关控制市场竞争的行为(Carlton&Pick-
er,2007)。产业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形式进行调整,因此产业政策也

常常被称为产业规制。非常明显,产业政策就是政府应用规制手段对产业发展进行干预,虽然有时

这种干预是通过政策和法规,有时是通过税收和补贴。总体而言,规制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主要集

中于政策行为对市场的激励作用及其效率,在这一范畴内的工作都可以被纳入规制经济学中。
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规制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施蒂格勒、波斯纳、佩尔兹曼被认为是影响最

为巨大、著作最为丰硕的三位学者。其中施蒂格勒已于198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学术思想

也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取消规制运动中被广为应用。波斯纳和佩尔兹曼两位教授在近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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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施蒂格勒所创立的芝加哥学派规制经济学进行了极大的完善和扩充,他们的研究内容和学术贡

献都超越了狭义的规制经济学,并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近10年来,随着新经济的出现,
新的市场环境和新的商业模式对已有的规制政策和工具构成了挑战,学术界和实务界又开始从原理

上寻求规制经济学的本质,波斯纳和佩尔兹曼两位教授的理论因此又成为学术回溯的热点,他们也

因此入选为2013年度汤森路透(现科睿唯安)公司评选为“引文桂冠奖”得主。
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A.Posner)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法官之一。波斯纳生于1931

年,本科在耶鲁大学学习英文,1959年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并于1962年

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LLB),就读期间他担任了《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波斯纳于1962-1963年

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律秘书;1963-1965年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委员助理;

1965-1967年任美国联邦司法部副部长助理;1967-1968年任美国总统交通政策特别工作小组首

席法律顾问;1969-1981年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其中于1972年在芝

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学研究期刊》(JournalofLegalStudies);1981-2017年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

第七巡回审判庭法官、首席法官,同时兼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法经济学讲师。波

斯纳曾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波斯纳著述丰硕,是当代最高产的学者之一,他已撰写了近40本专著、300多篇论文、1600多篇

司法意见。并且他是高被引作者,1978年以后出版的引证最多的50本法学著作中,波斯纳就占了4
本(并属于前24本之列),数量第一;在法学领域内他的总引证量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7981次),比
位居第二名的学者(德沃金,4488次)高出近80%。作为开创者之一,他奠定了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和基本框架,这构成了他最大的理论贡献。睿智、高产和坚守理性是他最显著的风格。
相对于波斯纳而言,萨姆·佩尔兹曼(SamPeltzman)的一生都在学校中、在学术研究中度过,目

前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荣休教授。佩尔兹曼生于1940年,1960年在纽约城市学院获得学士学位,

196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佩尔兹曼于1965-1973年任教于洛杉矶加州大学;

1973年至今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其中于1974-1989年担任《政治经济学期刊》(JPE)主编,并
推动了规制经济学研究方法规范化和研究范围全面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佩尔兹曼进一步完

善了施蒂格勒关于规制的理论,并将其模型化、正式化,形成了施蒂格勒理论的扩展形式———佩尔兹

曼规制理论。因此,佩尔兹曼也常常被列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佩尔兹曼的重要学术贡献还包

括:提出了“佩尔兹曼效应”(Peltzman,1975),即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强制佩戴汽车安全带虽然降低

了车祸死亡率,但提高了车祸发生概率,这说明规制政策对人类行为具有多重激励作用。这一研究

也开创了从微观和实证角度对规制政策进行分析的先河,该成果被大量地引用和借鉴,成为政策实

证研究的基础研究文献。
从研究范围分类,规制经济学所探讨的内容一般包括社会性规制和经济性规制两个方面(Vis-

cusietal,1996)。社会性规制的主要内容是对环境、药品、消费者权益、劳工权益等进行管制,如制

定环保标准、规定商品的标准和标识、限定最低工资、制定无歧视原则等。虽然绝大多数的社会性规

制政策的结果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但从动态福利的角度分析,社会性规制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增加

社会总福利的激励,毕竟人类社会希望能够向一个更为公平、更加尊重和更有力保护个体权益的方

向发展。经济性规制的主要内容是对产业的结构和厂商的行为进行限制,如进入和退出限制、价格

和质量管制等。在传统的规制理论中,经济性规制被认为是应对自然垄断的有效手段并常常被限制

在这一领域内(Kay&Vickers,1990)。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偏重讨论经济性规制所产生的激

励效果,如巴隆、迈尔森(Baron& Myerson,1982)以及拉丰、梯若尔(Laffont&Tirole,1986)等学者

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所展示的那样。经济性规制所能应用的领域更加广泛,规制的手段也可以更加

多样。从操作角度分析,社会性规制和经济性规制的主要分类标准实际上是规制政策能否被经济指

标量化。社会性规制偏重定性的规制手段,而经济性规制则偏重定量的规制手段。作为规制经济学

的两位代表性学者,波斯纳与佩尔兹曼在其著述中对社会性规制和经济性规制均有广泛阐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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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讨论中不严格区分社会性规制和经济性规制,而是重点讨论规制背后的经济学思想。
与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一样,规制经济学按其研究内容也可以分为两类,即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实证研究偏重于解释实然问题,规范研究偏重于分析应然规律。从文献角度分析,规制的实证研究

主要用于解释规制的原因和分析规制政策的效果,如施蒂格勒(Stigler,1971,1974,1976)关于规制

效率的众多研究,以及佩尔兹曼(Peltzman,1975)关于汽车安全规制的研究,这些研究使用当时最前

沿的实证方法对可获得数据进行处理,对规制政策的必要性和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规制经济学

的规范研究主要通过应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对规制效率进行理论分析。例如,通过比较不同规

制政策所造成的不同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分析规制政策的静态效率;通过讨论规制政策所带来的

技术创新和对资源配置的长期影响,分析规制政策的动态效率。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都属于经济学

的基本研究方法,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能产生影响规制经济学发展的思想洞见。更为重要的是,规
制经济学研究并不是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而是要通过研究分析真实世界中的状况,指导真实世界

中的实践,都带有非常强的现实目的性。只不过从研究内容上看,波斯纳的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佩
尔兹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

为了更好地介绍和总结波斯纳与佩尔兹曼的规制经济学学说,本文的下一部分将对规制经济学

的理论流派进行介绍。在此之后,本文将分别详细介绍波斯纳与佩尔兹曼的规制经济理论,以及受

其影响而产生的取消规制理论。最后,本文将论述新经济对规制理论的挑战。

二、波斯纳、佩尔兹曼规制经济学的理论背景

不论是波斯纳还是佩尔兹曼,都是从批判当时的传统理论出发,进而构建起规制经济理论大厦

的。从理论根源出发,规制经济学的思想来源可分为三类,分别是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获理论和芝

加哥学派规制经济理论。
(一)公共利益理论

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来源于庇古的经济学思想,倡导政府把规制作为手段来纠正市场失灵、市
场缺失等不合意的市场状况。在早期的公共利益理论中,假设交易成本和规制成本等都不存在。这

一背离现实的假设招致了芝加哥学派学者的攻击(Shleifer,2005)。如科斯(Coase,1960)强调通过

产权界定的方式或根据外部性内部化的原则处理资源分配问题,其效果未必劣于使用规制手段。
将交易成本考虑在内的公共利益理论更趋近于对福利损失的优化模型。考虑存在一个公共事

业自然垄断厂商的状况,如自来水公司。如果没有规制,这个自然垄断厂商将通过垄断定价获取超

额利润,通过价格歧视获取消费者剩余,通过拒绝交易不向偏远地区提供服务减少成本。然而,以上

的三种操作将分别产生相应的效率损失,垄断价格将带来社会福利净损失,价格歧视和拒绝交易将

带来消费者福利损失。当规制机关对自然垄断厂商施加规制干涉时,效率损失将减少。随着规制强

度的增加,自然垄断带来的效率损失越来越少。然而,规制干涉是有成本的,公共利益理论将交易成

本的概念应用在规制中,区分出三类成本。首先是制定规制规则的成本,其次是执行成本,最后是动

态的厂商节约成本和创新投入激励下降导致的社会成本。那么,干涉成本会随着规制强度的增加而

变大,而效率损失与规制强度负相关,这就构成了一个关于规制强度选择的权衡。公共利益理论所

寻求的结果就是这个权衡所产生的最优规制强度。
随着公共利益理论的发展,研究者进一步注意到信息问题所造成的市场失灵现象,并试图通过

规制的手段提高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分配效率。在现实中,源自产品价格、质量、生产数量等的隐藏

信息或不对称信息会导致市场失灵(Hirshleifer&Riley,1979)。对于这个问题,质量规制似乎是解

决分配效率问题的一种手段。规制经济学中基于不对称信息所发展出的激励性规制理论(Laffont
&Tirole,1986;Baron& Myerson,1982),在分析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其思想本质还是基

于公共利益理论。
市场失灵产生的原因除了垄断和不完全信息之外,还有外部性和公共产品,这也是公共利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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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市场机制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规律有效运行。
当存在外部性时,厂商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厂商的产量也就偏离了实现社会效率的产量。
由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往往是与法律失灵相伴的,因此从政府干预的角度而言,规制可能会成为

更有效解决外部性的方法。公共利益理论把社会性规制作为处理外部性问题的重点,如环境规制、
噪音规制、安全规制等。当面对公共产品时,“搭便车”问题无法避免,因此公共产品由私人提供是不

具有效率的。公共利益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规制目标一方面是实现公共产品的最优产量,另一方面

是保证私人部门对公共产品的支付。只有这两方面都顺利实现,规制才能够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对于公共利益理论,市场失灵并不是规制的唯一原因,当市场结果不理想时,也需要规制干涉。

所谓市场结果不理想,主要是指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没有能够产生足够的社会激励或违背了社会公

平。没有足够激励作用的市场结果影响的是动态经济效率,这与市场失灵造成的结果相似,因此需

要规制政策进行干涉。纠正不理想的市场结果并不是完全追求经济收益,而是综合考虑社会收益后

的权衡,对社会公平的关注就是如此。公共利益理论往往被认为是指关心经济效率的理论(Joskow
&Noll,1981),但Posner(1974)强调公共利益理论可以被解读为是调整市场行为所带来的经济无

效或社会不公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公共利益理论认为规制政策需要通过分配稀缺资源实现

包括公平和平等在内的社会效率,而不是仅仅追求经济效率。无论规制的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还

是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与总体社会效率比较,仍然只是单一和片面的考量。因此,公共利益理论的社

会效率分析中往往会涉及一些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判断,而规制内容也扩展到最低工资、交叉补贴、租
金限制、交通设施规范、医疗卫生质量、失业补贴、大病保险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规制俘获理论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证角度,公共利益理论都无法很好地对现实中的规制问题进行解释。随

着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规制经济学中的规制俘获理论逐渐被学界所接受,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

规制最终会为某一产业利益集团服务。举例而言,如果某一个企业或企业联盟滥用其市场势力,其
行为的后果可能会引起立法者的关注,并致使规制执法者对其进行规制执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立法者在这一问题上对规制执法者的监控会逐渐放松。于是规制执法者会考虑自身和被规制企业

之间的关系。首先,规制者需要被规制企业的配合以便获取规制工作中所需要的信息,因此不愿意

与被规制企业搞僵关系。其次,由于现实中存在的产业“旋转门”,规制者将来有可能会到规制企业

中工作,因此规制者在执法时总是留有余地。这二者的综合作用导致规制者最终成为被规制企业的

代言人,也即实现了“规制俘获”(Braeutigam,1989)。
规制俘获理论认为,规制机构中的雇员也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所最大化的是

自身满意度而非公共利益,因此他们的行为目标往往是扩大官僚机构的规模。规制的过程可以被看

作是各种利益集团追逐各自利益的过程:企业可能会利用规制来限制竞争;消费者可能会寻求更低

的价格或更丰富的产品种类;规制机构本身可能会追求自身利益,扩大自己的声誉或收入。因而经

济效率的抽象目标不太可能满足所有群体的利益。规制有可能导致效率低下的资源配置结果,但也

有可能不会。
然而,规制俘获理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假设被人们所认识。规制俘获理论难以解释为什么产业

利益集团可以俘获规制机关,而消费者群体却没有能力俘获规制机关。随着博弈论的兴起,研究者

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利益群体之间的策略互动。而规制俘获理论似乎只考虑到了产业利益集团的策

略行为,却忽视了消费者群体和规制机关之间的策略互动。规制机关的行为动机更可能是在约束条

件之下通过策略组合最大化自身利益,而非被某一方俘获。虽然一部分学者力图通过实证方法证明

规制俘获理论,但最终未能成功。不过,不能否认规制俘获理论开启了规制研究的新视角,也为芝加

哥学派的规制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芝加哥学派的规制经济理论

以施蒂格勒(Stigler,1971)为代表的芝加哥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开创了芝加哥学派规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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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该理论认为规制是产业政策的产物,被特定的产业需求,同时服务于该产业,规制的结果往往

是使产业获益:规制者可以通过对某些产业制定进入壁垒或给予产业补贴从而提高价格水平(例如

对电信业的进入限制和补贴);规制者也可以通过最低限价而产生卡特尔(例如对成品油的价格规

划);规制者还可以通过规制政策抑制替代品消费和增加互补品消费(如通过对机场进行补贴从而使

特定的航空公司受益)。由于规制对产业有利,那么对规制的需求就将增加,从而产业利益集团会利

用政策程序寻求合意的规制政策。而在代议制的民主程序中,由于政治成本的原因,与普通个体民

众相比,利益集团更容易施加政治影响,因此民主制度会成为利益集团的平台。
芝加哥规制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说明了政治团体影响规制结果的经济学原理。从规制政

策需求的角度而言,不同团体的组织成本是不同的,相对于大型团体,小型团体的内部交易成本更

低,“搭便车”现象出现的概率更低,成员偏好的一致性更高。因此,在规制市场中小型团体的收益要

大于大型团体。在集中度较高的产业中,大型厂商群体也可以看作是小型团体。就规制政策的供给

而言,由于不同团体间的成本差异,厂商比消费者更容易形成组织。特定产业团体可以为需要选举

或连任的政治家提供选票和资源,因此政治家往往会制定有益于这些产业的规制政策以获得支持。
对于地方性选举,产业的地理集中度相当重要,因此经常可以观察到那些有利于本地产业的规制政

策。同理,竞争性越强的产业越受到政治家的偏好,且通过规制这些产业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
芝加哥学派的两位重要学者,波斯纳与佩尔兹曼,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在深度和广度上极大地

拓展了芝加哥学派规制经济理论,使规制经济学形成了当前的格局,并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现实

问题。

三、波斯纳对规制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作为规制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波斯纳对规制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涵盖垄断的

寻租损失(Posner,1975)、规制理论的重构(Posner,1969,1974)、规制经济学的研究范围(Posner,

1976,2001)、规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Posner,2004)等方面。
(一)寻租损失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垄断的危害主要在于垄断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无效率,即垄断厂商因为追

求利润最大化而提高价格、减少供给,造成了社会福利净损失。然而,通过对垄断本质的分析,波斯

纳(Posner,1975)认为,把垄断所带来的福利净损失作为唯一的社会福利损失,实际上是低估了垄断

对社会造成的损害。
波斯纳认为,厂商在谋求市场势力过程中所投入的资源本来可以置于生产率更高的用途。为了

获得有利的规制政策,厂商把部分资源用于维持或获得市场势力的活动上,而不是产生社会价值。
由于垄断或有利的规制政策会产生租金,理性的厂商会通过游说、贿赂规制机关等方式将租金据为

己有。但规制机关和厂商的策略互动会使厂商寻租活动的总支出等于租金总额,从而使规制所产生

的租金全部消耗。因此,厂商寻租行为会带来进一步的资源配置无效率。波斯纳将这一观点应用到

规制问题分析之中,强调规制中的效率考量应更加全面,不仅要考虑垄断带来的效率损失,还应考虑

寻租活动带来的效率损失。
当然,波斯纳的论点取决于三个假设条件:一是从事寻租活动的厂商之间是完全竞争的;二是寻

租活动规模收益不变;三是寻租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不具有正的外部性作用。但现实中规制所产

生的寻租损失是否符合以上假设仍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Motta,2004)。
(二)经济规制理论的重构

波斯纳在一系列的文章(Ponser,1969,1970,1971,1972,1974)中,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批判和

对实证证据的分析,重新构建了经济规制理论。波斯纳的经济规制理论坚持经济性规制是服务于政

治上具有效率群体的私人利益,但波斯纳的理论与俘获理论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抛弃了对原始立法

目的无法解释的、不真实的假设(Posner,1972,1974);承认被规制企业以外的利益集团也有俘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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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者的可能性(Posner,1969,1971,1974),采用更加中性的经济学术语———供给和需求(Posner,

1969,1974)取代了规制俘获这一政治性隐喻。
波斯纳所发表的《经济规制理论》(Ponser,1974)一文集中体现了其经济规制思想。在该文中,

波斯纳首先对当时流行的公共利益理论和规制俘获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对于公共利益理论,波
斯纳认为其结论实际上是理论假设的延伸。公共利益理论假设市场极为脆弱,如果任其发展,必然

后带来低效率的结果;并且,还假设规制是没有成本的。这些假设本身已经解释了规制的必要性和

有效性。根据公共利益理论,可以得出规制会更多地发生在高集中度的产业中这样的结论。然而,
实证证据并不能支持这样的结论。因此,波斯纳进一步指出公共利益理论的行为假设存在严重的问

题,缺乏将公共利益观念转化为立法行动的联系机制:一是规制机构的许多任务具有难以处理的特

征,例如价格规制中如何确立合理价格;二是对规制效果进行有效立法监督的成本过于巨大。波斯

纳认为立法机构可以看作是一个生产成本非常高的企业,立法过程会产生很大的交易成本(主要是

谈判成本),且随着产出的增加成本急剧上升。因此,随着经济规模和复杂性的增长,行政失败将成

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波斯纳认为规制俘获理论的不足主要有三点:一是没有任何理论假设和理论基

础,只是一部分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测推测;二是当一个规制机构负责规制具有利益冲突的不

同行业时,俘获理论根本没有预测或解释力(如铁路、驳船和公路卡车的规制问题);三是俘获理论忽

视了大量实证证据,这些实证证据说明规制机构所倡导的利益往往是客户群体的利益,而不是受规

制企业本身的利益。因此,无论是公共利益理论还是规制俘获理论,都无法合理地解释规制的成因

和结果。
基于以上判断,结合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波斯纳在文中突出强调了两个简单但重要的观点:

(1)将规制视为一种商品。由于政府的强制力可以用来为特定的个人或群体提供有价值的利益,经
济上的规制(即在经济领域中使用这种权力)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商品,其分配受法律的管辖。波斯纳

将规制视为根据供需基本原则分配的商品,其注意力放在与特定个人或群体的规制价值相关的因素

上。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向对此商品评价最高的人提供此商品是最有效率

的分配。(2)参照垄断的卡特尔模型构建规制供给和需求函数。卡特尔理论认为,若协调行动的卖

方数量很少,将会降低协调和维持卡特尔的成本。若卖方是同质或近似同质的,也会减少达成协议

的成本。同样,在规制领域,规制政策的预期受益者越少,他们就越容易协调行动、争取有利的规制

政策和措施。同时,任何一个受益者都将更难以拒绝参与合作,这样联盟就不容易崩溃。这样一来,
所有规制预期受益者都倾向于参与行动。成员利益的同质性也很重要,成员之间对相关规制的兴趣

越相近,他们就越容易达成共同立场,而且共同立场很可能会制止一个或多个成员做出不利于其他

合作方的叛逃行为。
但规制模式和卡特尔模式还有不同。由于规制会提高被规制公司的利润,那么那些不具有卡特

尔特征的行业对规制的需求更大。例如农业、零售行业、纺织业等,都缺乏使市场易于卡特尔化的特

征,但都已获得有利的规制。其次,虽然卡特尔化纯粹是企业合作行为的产品,但有利的规制还需要

政治过程的干预。
波斯纳还在该文中指出,在规制政策的市场供给方面,必须分析和重视政治影响的决定因素,他

指出政治影响的决定因素主要分为三种,它们分别是企业家系统、强制性系统和民主制度。简单而

言,企业家系统就是“有利的立法被出售给最重视它的行业”。在这种制度下,合作行为的成本是无

关紧要的:政府可以利用征税或其他强制力来使该行业克服可能存在的任何搭便车问题,以便通过

立法使得该行业能够提高最高购买价格。强制性系统是指,如果社会不给予他们优惠待遇,那么可

以通过暴力或罢工对立法者进行可信威胁。具有强制力的团体将获得有利的立法。此时,团体中的

人数将成为判断其可信威胁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民主意味着立法是由民选代表的投票授予的。
这种制度与强制性一样,强调参与人数的重要性,区别由选民来决定。同时,支付意愿在民主和企业

家政治制度中也很重要,因为立法者在参加竞选活动的过程中,其支持者为其竞选所花费的金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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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结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波斯纳关于规制经济学的研究是规范性研究,然而其理论结论存在以下的问题:

一是基于其理论的实证研究尚未系统化;二是一些关于规制的案例研究产生了难以与其理论判断相

协调的证据;三是经济性规制的长期影响难以通过实证研究确定。然而,虽然存在着理论不足,波斯

纳的理论对规制经济学结构做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性勾画。
(三)规制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波斯纳对规制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体现在其著作《反托拉斯法》(Ponser,2001)中所倡导的

经济学原理应用和效率检验思想上。该著作将规制经济学的原理进一步明晰,也将规制经济学的研

究范围扩大到整个竞争政策领域。《反托拉斯法》的第一版出版于1976年,是波斯纳从1968年到

1976年关于反垄断和规制论文的合集。《反托拉斯法》的第二版出版于2001年,这一版中加入了关

于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中反垄断问题的分析。波斯纳在书中指出,社会效率应该是衡量反垄

断和规制有效性的唯一评价标准。长期以来,法律和政策领域经常使用公平和正义作为反垄断和规

制的目标,但这些概念太过抽象化,在实践中往往被财富的平均分配所代替。因此,波斯纳认为应该

使用效率这一标准,而检验效率的方法则是经济学分析方法。就规制问题而言,经济学分析首先要

对被规制企业的状况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其次要对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根据波斯纳在书中的思想,判定企业的行为是否需要规制时应该使用合理原则,如果能够找到企业

行为符合效率改进的理由,那么对于该企业就不应进行规制干预。《反托拉斯法》对规制经济学的另

一个重要贡献是强调了规制成本的概念,并确立了规制收益的经济学分析。波斯纳认为,是否使用

规制的手段需要权衡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可以把规制本身作为一种独特的商品来处理,规制有着供

给和需求,最优规制的确定也应符合规制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这一原则。波斯纳的这些洞见开

创了规制经济学新的研究空间,即规制的市场是否会出现市场失灵,如果规制出现市场失灵时,新古

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否还能够用于规制效率的评价。
(四)规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波斯纳是法律的经济分析领域最重要的先驱。他是将经济学应用到普通法、侵权行为法、合同

法以及法律制度运作等方面最早的学者之一,是解释反垄断法律体系以及从经济效率角度解释规制

的领袖之一,同时也是将法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规制分析的首批学者。他的这些贡献从根本上改

变了美国以至整个世界反垄断和规制的实践和分析方法。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于规制和反垄断的研究实际上是在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这三个学

科中分别进行的。政治学背景的学者认为规制政策的制定是一个政治过程,最适合的分析路径是投

票理论,这也是规制俘获的理论前身;法学背景的学者认为反垄断及垄断的救济是一个法学问题,可
以在结合哈佛学派“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的基础上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进行分析;经济学背景

的学者往往将规制和反垄断领域的研究内容限制在政策的效果分析中。波斯纳与其同时代的学者

施蒂格勒、贝克尔等一同开启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分析范式,用标准化的经济学方法统一了原来

分散化研究的领域。
在规制和反垄断的分析方法演进过程中,波斯纳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首先,波斯纳

将经济学中市场的概念引入了规制和反垄断政策制定的分析中。在此之前,当人们讨论市场概念

时,所指的主要是商品市场,而波斯纳在分析规制政策问题时指出,规制政策是政治市场的产出,政
治市场也符合供给和需求规律。这样,经济学中市场的概念就可以被应用到更为抽象的领域中,如
反垄断执法、法律制定等,从而也可以对这些领域进行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其次,波斯纳将成本-收

益分析法推广到那些新定义的“市场”中,因此行为和绩效可以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被预期。第三,
波斯纳坚持用财富最大原则和效率优先原则这些具体的、可量化的指标代替公平、正义这样抽象的、
相对主观的原则,使得对规制和反垄断的分析更易于操作,也更加经济学化。波斯纳关于研究方法

的创新和贡献,在其专著《法律的经济分析》(Posner,2014)中有系统的梳理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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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佩尔兹曼对规制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佩尔兹曼对规制经济学的首要贡献是开创了“有效规制”理论(Peltzman,1976),该理论修正了

芝加哥学派特别是施蒂格勒的理论,认为规制者所选取的价格水平是各种约束下的最优价格水平

(Peltzman,1993)。这一理论成为规制经济学的基石之一,也为许多之前理论不能解释的规制现象

提供了更加完美的解释。
(一)规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在斯蒂格勒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佩尔兹曼(Peltzman,1976,1982,1989)通过系列研究逐步完善

了规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佩尔兹曼的理论框架揭示了其所认为的规制的核心问题,即能够实现选

票最大化的最优商品价格水平,这也就是他所提出的“有效规制”的理论。
在佩尔兹曼的系列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当属其所发表的《迈向一个更一般化的规制理论》

(Peltzman,1976)一文,有效规制理论也是在该文中被提出的。在该文的分析中,佩尔兹曼首先假设

规制者是政治人,目标是最大化民众对自己的政治支持,因此规制者的最优选择是采取两面讨好的

策略。对于消费者,规制者通过降低价格获得选票,而对于生产者,则是通过提高利润来获得选票。
在这个政治均衡中,利润上升所带来的边际政治收益等于价格下降所带来的边际政治收益。因此规

制人可以确定能够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价格水平。佩尔兹曼假设规制者获得的政治支持可以用函数

表示,其中代表被规制商品的价格,代表被规制厂商的利润。与负相关,与正相关,即佩尔兹曼假设

规制者获得的政治支持可以用函数 M(p,π)表示,其中p代表被规制商品的价格,π代表被规制厂商

的利润。M与p负相关,M与π正相关,即∂M/∂p<0、∂M/∂π>0。以上函数关系意味着消费者和被

规制企业属于利益对立的利益集团,消费者希望得到低价格,而被规制企业希望获得高利润。因此

规制者面临的是一个理性权衡问题,如果通过降低价格而获得消费者的支持,那么同时将失去被规

制企业的支持;如果通过提高利润而获得被规制企业的支持,那么又将失去消费者的支持。与消费

者理论中的无差异曲线相似,佩尔兹曼针对这个权衡问题勾画了“等政治支持线”,在该曲线上消费

者和被规制企业对规制者提供相同的政治支持。
在该文中,佩尔兹曼研究了政治支持函数最大化时的最优管制价格问题。他假定立法者面临着

不同的无差异曲线———等政治支持线,这些曲线分别代表着不同政治支持的所有价格和利润组合。
等政治支持线的斜率为正,这表明如想获得同等政治支持的话,价格较高(消费者支持减少)时的利

润必定较高(企业支持增加)。佩尔兹曼证明了最优规制价格必定处于竞争价格(此时产业利润为

零)和垄断价格(此时产业利润最大化)之间。由此佩尔兹曼得出结论说:立法者、规制者不会将价格

设定为使产业利润最大化得以实现的价格。
利用以上理论框架,佩尔兹曼解释了众多以前的理论无法解释的规制现象。首先,在现实经济

中,很多被规制产业存在着交叉补贴的现象。但与施蒂格勒理论的判断不同,这种交叉补贴往往是

势力大的一方补贴势力小的一方。例如在邮政、天然气、自来水等产业中,由于向农村提供服务的成

本大于向城市提供服务,当产品价格一致时,交叉补贴就成为城市居民补贴农村居民。在佩尔兹曼

的分析中,以选票最大化为目标的规制者只能将价格设定在提高价格所增加的选票恰好补偿了消费

者方面由于价格升高而减少的选票的那一点。因此,与施蒂格勒模型的结论不同,规制者并不会一

味考虑被规制企业利润,而是将规制价格确定在最大化消费者福利和最大化厂商利润之间的价格

上,也即规制政策将在不同的群体中寻求平衡。
佩尔兹曼在该文中建立的理论不仅解释了现实规制中的交叉补贴现象,也说明了哪些产业应该

被规制。对于那些垄断或激烈竞争的产业,产业利益集团和消费者群体都有规制的意愿;而对于那

些垄断不明显、竞争不激烈的产业,规制后的价格与规制前的市场价格相差不大,因此产业利益集团

和消费者群体都没有太强的规制意愿。时至今日,佩尔兹曼的理论结论仍然与现实一致,那些高度

垄断的行业(公共服务、铁路、电信等),以及那些高度竞争的行业(公路交通运输、法律服务等),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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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规制重点关注的对象。
佩尔兹曼还解释了规制方式的选择问题。后续的研究(Migue,1977;Buchanan& Tullock,

1975)认为,对于经济性规制而言,规制者能够采取的方式包括市场进入限制、产品价格与数量规制、
企业补贴等。传统的芝加哥学派认为,企业补贴会致使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因此在位企业更为偏

好的规制方式是市场进入限制以及产品价格与数量规制。然而,在现实中,企业补贴和价格规制同

时存在。在教育、医疗、高新科技等行业,企业补贴普遍存在;而在铁路、航空等行业,价格规制非常

普遍。根据佩尔兹曼的理论,规制方式的选择与相关产业的生产要素供给弹性相关。在政治市场

中,民众既是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也是消费者。当供给缺乏弹性时,供给者更偏好补贴。
佩尔兹曼的理论至少还在两个方向启发了规制经济学的研究者。首先,公共利益理论可以对佩

尔兹曼的理论进行补充。当考虑到动态效率时,如规模经济或外部性内部化时,规制者存在同时满

足产业利益集团和消费者的可能性,此时公共利益理论与佩尔兹曼的理论可以取得一致。其次,规
制者在政治权衡中未必是一个完全中立的经济人,规制者会根据需要对某一方利益团体施压。Mc-
Chesney(1987,1991,1997)在以上两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进一步扩展了佩尔兹曼的理论贡献。

(二)规制政策的实证研究

佩尔兹曼对于规制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开启了对具体规制政策效果评估的实证研究,其
著名论文《汽车安全规制的效果》(Peltzman,1975)是这一领域的基础性文献。佩尔兹曼在文中建立

的分析范式已经成为当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经典内容(Sobel&Nesbit,2007)。在该文中,佩尔兹

曼主要考察了关于汽车的安全规制,例如在车辆中强制配置安全带是否能够降低交通事故的伤害。
文中分析的理论假设是,交通事故产生伤害的总量等于发生事故条件下受伤的概率乘以事故的数

量,那么汽车安全规制的效果要考虑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汽车的安全规制降低了在发生事故条件下

受伤这一条件概率;其次,由于安全规制使得驾驶员在事故发生后的成本变小了(受伤概率降低),驾
驶员对于避免事故的投入也相应降低了(驾驶行为更粗鲁),因此事故的总量增加了。交通事故产生

伤害的总量取决于这两方面的影响相互抵消的情况。佩尔兹曼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汽车安全规制没

有对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死亡率产生影响。然而,该文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发现,与没有规制相比,
汽车安全规制减少了事故发生后司机的死亡概率,但正因为如此,司机的驾驶行为变得更加冒险,这
也验证了论文的理论假设。实证研究发现,在那些配置了安全设施的车辆中,酒后驾车、青年人驾

车、交通事故的比例都增加了。这说明,由于安全规制的实施,事故受损方由司机转换为了行人,交
通事故产生的财产损失也增加了。因此,佩尔兹曼认为汽车安全规制的权衡在于交通事故的数量和

事故的严重性,交通事故数量减少但事故严重性增加,这使得规制无助于减少事故死亡率。佩尔兹

曼关于汽车安全规制的研究为之后的规制效果评估建立了一个分析范式。首先,规制政策效果分析

应考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如汽车安全规制的利益相关者不仅仅是驾驶员,还应考虑行人。
其次,对规制政策分析的重点是该政策对利益相关者行为的激励作用,而不仅仅关注数据的相关性。

五、取消规制的规制经济学解释

“取消规制”(deregulation)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一次重要的经济政策变

化。波斯纳和佩尔兹曼作为规制经济理论的提供者和规制实践的观察者,在取消规制运动中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然而,对某些特定产业(如金融业)的取消规制,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波斯纳(Pon-
ser,2012)曾评论说:“我是取消规制运动的倡导者,我和很多聪明人一起犯了一个错误,即取消规制

并没有在充斥整个经济的行业中良好运行。”时至今日,规制和取消规制的争论仍然在不同产业领域

内不断上演,但对是否要取消规制进行分析,还需要回到波斯纳和佩尔兹曼等建立的规制经济理论

框架上。
基于公共利益理论,取消规制的原因可以被认为有以下几点。首先,由于技术进步是个动态的

过程,原先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行业已经变为了竞争性的行业。例如无线通信技术的进步已经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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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替代了固定电话,固定电话网络的自然垄断地位不复存在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另一个巨大变化

是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变得越来越小,垄断厂商想要维持垄断地位和市场势力的难度越来越大。在

一些产业中,颠覆性的创新非常密集,以至于没有一个厂商可以长期维持垄断地位。其次,由于需求

的巨大变化,市场状况的变化改变了原有的垄断结构。例如近20年全球对交通设施的巨大需求已

经将该行业变成了一个竞争性的行业(DenHertog,1996)。再次,商业模式的新发展和竞争状态的

变化使得以前的规制手段不再必要。例如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方式,这使得纵向

规制不再必要也难以实施(Kay&Vickers,1990)。
基于芝加哥学派的规制理论,取消规制至少有以下四种合理解释。第一,政治权力的相对变化

导致了政策变化。例如,某些政治团体掌握了大众媒体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第二,某些有影响力的

政治团体相信取消规制能够提高其经济收益。例如,金融行业要求将规制政策变为行业内自我规

制。第三,取消规制是产业利润下降的结果。由于产业的利润下降,在该产业中政治寻租所能够产

生的政治收益也相应地下降,因此规制政策的政治产出也下降了。在佩尔兹曼(Peltzman,1976)的
解释中,政治家总是会寻求产出更为丰硕的规制领域,而放弃那些产出不足的领域。第四,取消规制

是为了应对某些产业中社会福利净损失不断增加。如波斯纳(Posner,1969)所总结的,在交通、银
行、电信等行业中,规避规制的技术和方法不断产生,而被规制厂商对这些技术和方法的投入则增加

了社会福利净损失;在这些行业中替代性的产品和技术不断出现,这也使得规制造成越来越大的福

利损失。
基于规制的公共选择理论,取消规制首先被认为是政治权力的再平衡。例如新的政治团体取得

相应权力后需要兑现政治承诺。其次,政治家通过向公众提供规制无效率的信息,从而为取消规制

政策赢得选票。再次,为了与执政者或前任者区分,政治家通过鼓吹取消规制政策赢得支持。因此,
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下,经济因素并不是取消规制的直接原因,而是政治市场运行的结果。当然,
不能排除政治团体当选的原因与经济因素有相关性。

佩尔兹曼(Peltzman,1989)对取消规制的实践和规制经济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后得出了一个悖论

式的结论:如果公共利益理论适用的话,那么取消规制运动应该出现得更早;由于运输业的整体利润

和员工收益都因该行业取消规制而下降,因此芝加哥学派的规制理论就无法解释出现在运输业中的

取消规制;在取消某些行业规制的过程中,政治团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些行业中却无法观察

到政治团体的影响,因此规制的公共选择理论也不全部适用。
无论是波斯纳还是佩尔兹曼,对于规制或取消规制的未来都抱有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以波斯

纳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市场机制比规制机制更具有效率,因此政府更应该着力的领域是竞争

政策的设定(Kahn,1990;Hahn,1990)。另一方面,受佩尔兹曼的影响,一些经验研究证明,取消规

制总是伴随着经济下行期出现,而当经济回升时,对规制的要求又会出现(Cudahy,1993)。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公共事业部门私有化的开启,对规制的需求又再次产生了。特别是随

着网络产业的发展,对于电信厂商和网络平台厂商的规制成为了新的热点。在规制的技术方法上,为
了减少A-J效应等规制带来的效率损失,激励性规制被广为研究和应用,价格上限规制、纵向拆分、横
向拆分、业务合并等规制手段也在现实中被广泛应用。在波斯纳和佩尔兹曼所建立的理论框架中,规
制政策是由经济结构和政治状况所决定的,无论是取消规制还是重新规制,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六、新经济下规制经济学的挑战

作为规制经济理论的重要拓展者,波斯纳和佩尔兹曼为该领域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丰

富的智慧资源和理论洞见。虽然波斯纳和佩尔兹曼在规制经济学领域中可以被称为框架性的论文

只有5篇(Posner,1969,1974;Peltzman,1975,1976,1989),但这些论文中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

分析方法和竞争优先原则将长期影响规制实践。因为只要有市场和政府同时存在,政府对市场的干

涉行为就不会停止。在这些干涉行为中,能够纠正市场失灵或减少社会福利净损失的政策工具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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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的规制政策。然而,如波斯纳和佩尔兹曼所指出的那样,现实中的规制政策并不都是这种良性

的规制政策,由于政治的干扰和政治家自身利益的诉求,现实中的规制更多体现为财富的转移和利

益的重新分配。规制政策如此,取消规制政策也是遵循同样的逻辑。在当前的历史节点上,对于规

制和取消规制的讨论更加热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对金融业取消规制的反思和如何

再规制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金融业作为能够影响整个经济的基础性行业,规制不足和过度规制都

会造成对经济的显著影响。
更重要的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各种新经济模式层出不穷,垄断和竞争分别展现出了新的形

态,由此也对规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2016年时任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波斯纳撰写了关

于网约车案件的判决,该判决是波斯纳规制理论在新技术条件和商业模式下的新应用,也是其竞争

优先规制思想的再一次集中体现。网约车的案件之所以重要,究其原因是,传统的被规制市场中出

现了全新的竞争者。是应该沿袭之前的规制政策,还是在新领域中坚持鼓励竞争的原则,这是规制

者所面临的挑战。波斯纳的判决一如既往地体现了他对竞争和效率的关注———通过竞争消除垄断、
不断完善规制政策实现效率改进,这是波斯纳规制思想的主线。

该案的起因是,代表出租车利益的运输协会认为政府对于网约车管制过于宽松,从而产生了反

竞争的后果,导致了出租车司机利益受损;并且由于网约车不需要像出租车那样购买牌照,因而侵犯

了出租车司机的财产权。在该案一审时,法院驳回了运输协会的主要指控,因此运输协会向联邦巡

回法院上诉。波斯纳接审此案,并亲自撰写了判决书。对于诉讼焦点,即出租车牌照的财产权问题,
波斯纳认为财产权利中并不包括免于竞争的权利。当运营许可(出租车牌照)构成财产权时,并不意

味着免于竞争的权利也伴随其中。波斯纳指出:“当一项新技术或新商业模式出现,通常的结果就是

旧技术或旧商业模式的没落甚至是消失。如果这些旧技术或旧商业模式受到宪法保护,有权排除新

技术新模式进入它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就会渐渐缓慢到最后停滞不前。”可见,波斯纳在规制政策的

选择中所重视的是动态效率,强调规制应为效率提高服务,要求规制的总体目标是提高效率,因而规

制政策不能够成为技术进步的桎梏。特别是对于那些能够带来社会动态效率改进的新技术或新商

业模式,规制政策必须能够提供必要的激励。
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纳在该案的判决中简单总结了他对取消规制的看法。他写道:“基于竞争能

够更好地替代规制这一信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取消规制运动席卷全国。类似于民用航空管

理局这样在航空产业中严重限制竞争的规制机构消失了。即便没有网约车,许多城市也放松了出租

车的规制限制。这一取消规制运动一直延续到网约车出现之前。芝加哥地方政府选择了取消规制,
因此也选择了竞争,而不是保留传统的出租车垄断。”①波斯纳的判决反映出的是他秉承的竞争优先

原则。规制是对于那些已经形成了的(自然)垄断行业的被动纠正方式,在垄断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规

制提高效率和减少福利损失。但如果原有的被规制行业中出现了竞争的态势,那么就应放弃规制转

而通过政策激励促进竞争。
尽管竞争优先的原则再一次得到了强调,然而如何维护这个原则、如何看透新经济背景下政治、

经济以及社会的运行框架等,都依然是具有高度挑战的问题。目前对平台型企业是否需要规制、如
何规制的讨论日渐激烈。近10年来,平台型企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日渐巨大的影响,如亚马

逊、阿里巴巴等传统平台企业和脸书(Facebook)等新型信息平台企业已经在行业中占据了主导地

位。而新经济的特点就在于平台企业可以凭借其完整的生态系统将市场支配地位传导到其他市场

之中。目前,这些平台企业也发展出了垄断性的结构和实施了一些显著破坏竞争的行为。在不破坏

效率的前提下,如何采用反垄断法还是规制政策去规范这些平台型企业的行为,这是规制理论和实

践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的不可预知性,平台企业的市场优势可能被颠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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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彻底摧毁。在这种形势下,即便是拥有显著市场势力的大型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动也在不断加

强,而不是像理论预期那样企业随着市场势力的增加而减少创新。另一方面,平台企业通过生态系

统的建设不断巩固其市场势力,其表现形式为消费者的转换成本不断增加、平台企业对平台上厂商

的纵向约束行为更加显著等。如何建立一种既能提高社会福利又能保证动态效率的规制政策,这是

对理论界和规制机构的重大挑战。
同时,对于数据驱动型企业如何有效规制的研究有待深入。数据经济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企业

转变成为数据驱动型企业,如微软、苹果、谷歌、百度等企业在竞争中依靠数据获取市场势力。数据

驱动型企业的本质是依靠独特的算法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而当市场中算法相对普及时,企业通过算

法默契合谋的可能性增加。举例而言,目前大型网上销售平台正通过算法实现其价格策略。在大数

据的基础上,计算机可以自动搜寻竞争对手的价格,并根据所掌握的消费者需求信息和市场供给信

息确定能够使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价格。当市场中的企业都掌握了预算能力相同的算法时,由于垄断

利润大于竞争利润,那么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算法将自发计算出合谋定价并开始实施。在这种情

况下,规制机构很难对算法自动产生的合谋进行反垄断定性。即便不存在算法合谋,仅是数据企业

通过获得消费者私人信息而精准地进行价格歧视,是否要规制和如何规制这种行为也是对规制机构

的新挑战。对数据驱动型企业是否需要规制的分析是建立在对数据算法等具体技术理解的基础之

上的,这需要规制理论和技术理论相互结合。
虽然新的时代赋予了规制新的内容,但波斯纳和佩尔兹曼所提出的规制本质问题并没有随着时

间变化,他们所创建的规制经济学仍旧是分析以上规制问题的基本方法。正如波斯纳和佩尔兹曼所

指出的那样,在任何经济环境中,经济性规制并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改进的目标。规制政策与政治诉

求密切相连,规制或取消规制未必能够实现福利改进。波斯纳和佩尔兹曼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提供了

对如何产生规制政策的科学分析方法,基于这一方法,我们能够发展出更好的机制和更有效的规制

工具来抵消政治的影响,使规制能够实现其效率改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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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ofPosnerandPeltzmantoRegulatoryEconomics

QIAOYue WEIJian
(ShandongUniversity,Jinan,China)

  Abstract: AsthefounderoflawandeconomicsandamajorfigureoftheChicagoSchool,Posnerintegratedthe
thoughtsofliberalismintotheanalyticalparadigmoftraditionaleconomics.Heanalyzedtheorigins,developmentandimpacts
onefficiencyofregulationfromtheperspectivesofsupplyanddemand.Peltzmansmaincontributionstoregulatoryeconomics
aretheunderstandingsofinteractionsbetweenthepublicsectorandtheprivateeconomy,especiallytheintroductionofthe
theoryofeffectiveregulation,whichdeepenedtheunderstandingofthebehaviorofregulators.Thetwoprofessorsusedeco-
nomicrationalitytoanalyzealmostallofthesubjectsofregulatorybehavior,greatlyexpandedtheresearchhorizonofregula-
tion,andmoreeffectivelyexplainedtheregulationphenomenonthatprevioustheoriesfailedtoexplain.Theirthoughtshave

profoundlyinfluencedthedevelopmentandpracticeofregulatory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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